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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1〕第 327 号 

 

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你公司于 9 月 14 日披露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以及法律意见书称，

公司股东日照义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日照义聚”）于

2021 年 2 月签署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将其所持全部股份的表决权（包

括但不限于提案权、表决权、董事及监事提名权等）不可撤销地委托

给上海越群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越群”），但截至法律意见

书出具之日，双方均未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，因此本次股东大会将

日照义聚和上海越群的投票结果均不纳入投票统计。我部对此表示充

分关注，请补充说明： 

1、根据你公司提交报备的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协议签订的具体

时间、受托人名称、地址、法定代表人等内容均为空白，协议的末尾

并无受托人及委托人的签字，仅加盖双方的公章。请日照义聚及上海

越群分别就上述协议签订的时间、背景、协议执行情况、未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的原因、上述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应披

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等进行说明，并分别聘请律师对上述协议的有效

性及合规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请公司律师详细说明针对相关委托表决权协议开展的核查工

作及认定相关协议有效的依据及合理性，并详细说明日照义聚及上海

越群分别说明对于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的情况，此次股东大会将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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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义聚及上海越群的投票结果均不纳入投票统计的依据，是否符合

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（2020 年修订）》及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

法规。 

3、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第 2.6 条规定：“委托人同意，在委托期

限内，受托人有权将其根据本协议获得的委托权利部分或全部地转委

托给第三方行使，且无需另行获得委托人的同意。”请协议相关方及

上市公司说明上述条款是否违反了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（2020

年修订）》的相关规定，以及是否已进行转委托，如有，请补充说明

转委托的具体情况。请律师就转委托条款的合规性及转委托具体情况

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、请结合公司章程中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表决机制及实际运行

情况等因素，举证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管理层控制、多个股东共同控

制或管理层与股东共同控制的情况。请独立董事及律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、请结合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的有效性及日照义聚、上海越群

的持股情况等，说明双方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，公司控制权是否已

发生变化。请公司律师发表意见。 

6、若存在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，请补充说明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 年 9月 16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你

公司应健全治理机制，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，明确股东、董事、

监事等的权利和义务，保障重大信息披露透明、依法运作、诚实守信。

上市公司股东在行使股东权利时，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

（2018 年修订）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（2019 年修订）》《上市公

司收购管理办法（2020 年修订）》、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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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）》等相关规定。 

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1 年 9 月 14 日 

 

 


